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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—教育事務委員會聽政會提案 

代表團體：香港大學專業進學院學前教育行政管理課程同學會 

代表成員：周碧蓮主席及王小鳳副主席 

日    期：2005 年 1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 

時    間：上午 8：30 

《反對教資會大幅削減香港教育學院 05-08 學年撥款》 

發表內容： 

1. 今次削資行動直接打擊幼師專業發展的士氣，在教改的基調中重視

人才培訓。當時訂定幼師必須具有「合格教師」QKT 資格，只需中

五畢業後受訓一年。其實大部份辦學團體及校長均認為這個最低要

求不足以推行優質教學，最起碼也要達到「教育證書」CE 的水平。

雖然政府口口聲聲提倡優質幼兒教育，但從來沒有就幼師專業階梯

發展作支持。試問所謂承諾 05-08 年度繼續保留每年 200 個教育證

書（CE）的學額，相對於目前整體在職教師尚未接受教育證書訓練

的有約 6,000 人來說（2003 年教統局統計幼師共 8,412 人，經教院

培訓至現時共 1,644 人，730 人仍在就讀中，實則具有教育證書資

格的數字不足 1,000 人），要輪候受訓機會簡直就是遙遙無期，更遑

論達致 2000 年 9 月《教育制度改革建議》P.44 之中提出：「幼師入

職要求」長遠目標……提升入職學歷要求至學士學位的水平。政府

似乎有講一套做一套之嫌。 

 



2. 至於由 2001 年起推行的「表現指標」質素保證視學，對「學與教」

的要求特別提高。試問假若教師未曾接受過較高水平的訓練又如何

作理想教學的實踐呢？政府對幼教只問收獲不問耕耘，沒剎對幼師

訓練投放資源的做法，實在是不負責任。究竟政府教育機關想計劃

一個怎樣的「教育藍圖」呢？ 

3. 香港教育學院一向在本港教師培訓領域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

色，而幼師中起碼 80%以上是教院畢業生。於幼師培訓的成就向來

為教育界認同。此外，教院也兼備對幼教研究、夥合幼兒教育機構

推動工作實踐、倡導新的教學法及出版多類本地幼教文獻，對前線

工作支援極大，政府理應給予合理撥款才可繼續拓展理想的幼兒教

育。假若將資源分散在不同院校，政府的做法表面看似公平，但實

質更難監管、更無質素保證。然而，削減資源更意味著將來教師需

要繳付高昂學費才可進修。此外，誠如李局長所講小學因為超額教

師而要削減經費；那麼目前幼師長期欠缺受訓機會，不知道李局長

會否增添幼師學額呢？再者預期停滯五年的教師培訓，會否令將來

教師團隊出現青黃不接的現象呢？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。 

4. 現謹代表本會及學前教育行政人員，深切反對教資會把教育學院未

來三年撥款大幅削減 33%，累計未來五年更高達 47%。這樣做法無

疑摧毀教改以來一直倡導師資培訓的重要性，又怎能發揮優質教育

的理想！ 


